附件1
债权申报材料提交说明

请债权人按以下要求向遗产管理人提交债权申报材料：

1.《债权申报文件清单》证据清单两份；

2.《债权申报表》两份，债权人为公司等机构的（即单位债权人），须加盖单位公章，债权人为个人的（即自然人债权人），须本人签名并指纹捺印；

3.《债权申报表》后附证明债权发生事实及其数额的证据材料，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两份，原件用于核对，原件核对无误后予以返还。证据材料如下：

（1）各类合同书等债权原始材料及票据、转账凭证、对账单等原始履行凭证，银行转账需提供加盖银行鲜章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，若为工程款项，需提供工程合同和验收、结算等资料,主张工程款优先权的相关资料；若为民间借贷、银行借款，需提供还款及利息支付情况。

（2）债权如有担保的，还须提交抵押合同、质押合同、保证合同等相关合同及相关的登记证件等担保原始材料。

（3）债权的变更（如债权转让、抵销等）等原始材料。

（4）债权如涉及诉讼、仲裁的，则须提交诉讼、仲裁有关的文件同时提交相关法律文书；已经申请强制执行的，还需提供执行法院出具的已执行情况说明。

（5）证明债权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相关资料，如催收通知书、告知函、对账单、还款承诺书等能够证明债权诉讼时效中止、中断、延长等情况的相关材料。

4.自然人债权人需提交身份证复印件两份，单位债权人需提交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两份；

5.单位债权人需提交《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书》两份，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复印件两份；

6.债权人委托代理人的，还需提交《授权委托书》两份、代理人身份证两份，律师作为代理人的，还需提供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及律师事务所函两份；

7.送达地址确认书两份；

8.利息计算表两份（如有利息、复利、罚息、违约金等需填写）；

9.债权申报承诺书两份。

注：《债权申报表》中空间不足填写的，可另附纸张；表中每一栏都应填写相应内容，如无对应内容的，应划斜线“/”表示该栏无内容；涉及金额的地方，请分别用阿拉伯数字和大写数字填写；申报表每一页均应签字并加盖公章或按手印。

证据材料为多页的，单位债权人应加盖骑缝章，自然人债权人应在每页按手印。
